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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则由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发布，版权归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所有，任何组织及个人未经中国质量认证中

心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使用。 

本规则与 CQC33-407660-2015《光伏发电产品“领跑者”认证计划通则》结合使用。 

制定单位：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参与起草单位：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国家太阳能光伏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电器设备检测所、

南京中认南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中检集团南方电子产品测试（深圳）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张雪、冯皓、朱晓岗、单演炎 、施江锋、邢振华、连乾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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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用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光伏发电产品“领跑者”认证计划中的光伏背板材料耐久性评价，适用

的产品包括应用在太阳能光伏组件中的绝缘背板材料。 

2. 评价环节 

    评价活动包括：申请、受理、产品检验以及产品评价，共四个环节。 

3．申请 

3.1申请单元划分 

原则上按产品型号申请评价。生产工艺相同、材料成分基本相同的产品可作为同一单元；申请人、制造

商、生产厂不同的产品作为不同的申请单元。 

3.2申请评价提交资料 

a. 光伏背板材料耐久性评价正式申请书； 

b. 产品描述报告； 

c. 光伏发电产品“领跑者”认证符合性声明； 

d. 提供国家认监委批准的认证机构颁发的光伏背板认证证书和检测报告，且在有效期内； 

e. 申请人、制造商、生产厂的注册证明如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首次申请时）； 

f. 申请人为销售者、进口商时，还须提交销售者和生产者、进口商和生产者订立的相关合同副本； 

g. 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如有）； 

h. 其他需要的资料。 

4．产品检验 

4.1样品 

4.1.1送样原则 

CQC 按照申请型号选取测试样品。样品必须为经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申请人应保证其提供的样品与

实际生产的产品一致。 

4.1.2送样数量 

申请人将样品送至指定检测机构，并对样品负责。应提供至少 20m
2大小的样品以满足试验要求，变更

申请时由检测机构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样品大小和数量。 

4.1.3样品及资料处置 

试验结束并出具检验报告后，有关试验记录和相关资料由检测机构保存，样品按 CQC有关要求处置。 

4.2产品检验 

4.2.1依据标准 

CQC3324-2015《光伏背板材料耐久性试验要求》。 

4.2.2试验项目、试验方法及判定要求 

按照 CQC3324-2015标准中规定的检验项目、要求和检验方法进行。 

样品检验应符合标准 CQC3324-2015 的要求。产品如有部分试验项目不符合标准的要求，允许申请人整

改后重新提交样品进行试验。重新试验的样品数量和试验项目视不合格情况由检测机构决定，整改期限不应

超过 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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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产品检验时限 

产品检验时限从收到样品算起。产品检验时限与耐久性级别相关，耐久性 3 级的检验周期一般为 90

天，耐久性 2 级的检验周期一般为 130 天，耐久性 1 级的检验周期一般为 170 天。因检测项目不合格，企业

进行整改和重新检验的时间不计算在内。 

4.2.4 检验报告 

    由 CQC 指定的检测机构对样品进行检验，并按规定格式出具检验报告。评价批准后，检测机构负责给申

请人寄送一份检验报告。 

4.3关键原材料要求 

关键原材料见 CQC92-462217.01-2015《光伏背板材料“领跑者”产品描述报告》。关键原材料技术参数

/规格型号/制造商（/生产厂）发生变更时，持证人应及时提出变更批准/备案的申请。CQC 根据变更的内容

和提供的资料进行评估，确定是否可以变更或需送样品进行测试，如需送样试验，测试合格后方能批准变

更。 

6 产品评价 

6.1评价结果 

CQC 组织对产品申请资料、产品检验报告等进行综合评价。依据光伏背板材料“领跑者”耐久性能等级

评定原则（见附件 1）向申请人颁发相应的评价证书，并将其列入光伏发电产品“领跑者”列名管理系统。 

6.2 评价时限 

在完成产品检验后，一般情况下在 10个工作日内颁发评价证书。 

6.3评价终止 

当申请材料或检验不合格时，CQC 做出不合格决定，终止评价。申请人在终止评价后如要继续评价，可

重新申请。 

7. 评价证书的有效性及变更 

7.1 评价证书的有效性 

本规则覆盖产品的评价证书有效期为三年。 

7.2 评价产品的变更 

获评价推荐后的产品，其证书上的内容发生变化时，或产品中涉及性能的设计、工艺参数、关键原材料

发生变更时，或 CQC规定的其他事项发生变更时，证书持有者应向 CQC提出变更批准/备案申请。 

CQC 根据变更的内容和提供的资料进行评价，确定是否可以变更或安排试验。如需送样试验，则检验合

格后方能进行批准变更。对于换发新的评价证书的情况，新证书的编号及有效期保持不变，并注明换证日

期。 

7.3评价证书的有效和失效 

评价证书的使用应符合 CQC 有关证书管理规定的要求。当证书持有者违反评价有关规定或评价产品达不

到评价要求时，CQC 按有关规定对评价证书做出失效处理，并将处理结果进行公告。证书持有者可以向 CQC

申请其持有的评价证书失效。 

评价证书失效后，无法恢复。CQC在光伏发电产品“领跑者”列名管理系统中将其剔除。 

8．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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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费用按 CQC 有关规定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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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光伏组件用背板材料“领跑者”耐久性能等级评定原则 

耐久性等级 耐久循环试验 

1 级 耐受光、水、温湿度综合应力 4000h 

2 级 耐受光、水、温湿度综合应力 3000h 

3 级 耐受光、水、温湿度综合应力 200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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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 

申请编号： 

已获证书编号（证书及试验报告附后）： 

 

一、 申请评价产品信息 

1、申请评价单元覆盖产品型号、产品类型、规格说明: 

 

2、产品结构图 

 

二、 关键原材料清单 

序号 关键材料名称 型号规格 商标/制造商 材料类型 认证标准 备注 

1 PET 标称厚度     

2 涂层材料      

3 氟膜   PVF/PVDF   

4 E膜      

5 胶粘剂      

6       

7       

8       

 

 

申请人声明 

本组织保证该产品描述中产品信息及关键原材料等与申请评价的产品信息保持一致。通过评价后，如果不影响设计定型的

产品信息需变更或关键原材料需进行变更，本组织将向 CQC提出变更申请，经 CQC 批准后才会对获证产品实施变更，以确保该

规格型号在评价证书有效期内始终符合评价要求。 

本组织保证只在获证产品中使用评价证书。 

 

 

申请人 :  

（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